
 

证券代码：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9-064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计划情况概述 

1、为满足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素花岗玉”）及其全资子公司的业

务发展需求，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公司拟为科素花岗玉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

不高于 1 亿元额度的融资担保，具体担保期限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免于支付

担保费用，科素花岗玉其余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同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该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宜，在该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

项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科素花岗玉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该担保事

项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2、2019 年 9 月 2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4、同时，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

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银行申请授信及下属公司为该项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向银行新增

申请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自公司与银行签订合同之日起授信期限不超

过三年（含三年）。科素花岗玉的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彩玉微晶新材有限公司以其

自有资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 2015年 12 月 23日 

2、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 1 栋 2

楼 201 

3、法定代表人：徐琦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微晶超硬材料的研发、销售；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室内外装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

目：石材运输；石材加工。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科素花岗玉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科素花岗

玉 51%股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琦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许珊怡女士、许莎莉女

士及许家文女士合计持有科素花岗玉 49%股权，公司与科素花岗玉存在关联关系，

履行担保事项时，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要求，由科素花岗玉所有股东进行同比例

担保。 

7、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6 月 30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营业收入 63,964,022.81  57,035,128.47  

利润总额 -9,757,552.01 -37,023,265.25 

净利润 -7,293,397.18  -27,936,179.80 

资产总额 504,086,534.29 439,311,133.54 

负债总额 280,522,186.12  208,453,388.19 

净资产 223,564,348.17 230,857,745.3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将在被担保方根



 

据实际资金需求进行融资时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

求，上述额度经合理预测确定，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本次被担保

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科素花岗玉其余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

担保，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目的是为了满足下属公司经营发展

的资金需求，本次申请融资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科素花

岗玉其余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公司能够对其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目前公司下属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下属公司申请融资有利于其

取得一定的资金保障业务的顺利持续开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为

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有利于降低子公司融资成本，进而促进其业务开展。本

次提供担保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非控股企业提供对外担保；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60,00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35%；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8,00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98%。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9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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